濮阳市民政局

对失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的情况说明

2020年，主要执法岗位工作人员全部做到持证上岗，持证率100%。确保在执法过程中必须取得执法资格且使用有效行政执法证从事行政执法工作，对行政执法人员实施行政执法过责任追究制度，认真执行“十不准”。特别是对社会组织的注销、撤销，始终坚持日常办理和集中办理的相结合，严格办事程序，做到了执法文明、公平、公正。加强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信息公开。对部门承担的脱贫攻坚、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等领域事项，明确了公开主体、内容、标准、方式和程序，及时主动公开。

全面实施“两随机、一公开”监管。及时公示抽查事项清单、检查结果等信息，提高了监管效能和透明度。社会组织登记日期、法人代表、办公场所、业务范围、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经民政部社会组织网、濮阳市政府“双公示”网、濮阳市民政网、濮阳社会组织网向社会公开，办理社会组织登记审批事项33件；社会组织变更登记审批30件，变更事项信息经民政部社会组织网、濮阳市政府“双公示”网、濮阳市民政网、濮阳社会组织网向社会公开；对53家不按照规定参加年检的社会组织经濮阳市民政网、濮阳社会组织网向社会公开。

印发了《关于印发濮阳市民政局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措施清淡的通知》（濮民〔2020〕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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